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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：

在执行过程中，很多时候被执行人名下没有可供执行财产，却发现被执行人

原配偶名下有财产，基于婚姻存续期间产生的债务，申请执行人以被执行人原配

偶应当承担其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之共同债务为由，请求追加原配偶为被执行人。

结论是不能得到支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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婚姻存续期间发生的债务，能否直接追加原配偶为被执行人

一、相关案例

李某与杨某于 2015 年 3 月 8 日登记结婚，于 2018 年 11 月 10 日登记离婚。

2018 年 3 月 1 日，李某向宋某借款 50 万元。2019 年 2 月 1 日，宋某向法院提起

诉讼，要求李某清偿 50 万元借款。2019 年 5 月 2 日，法院作出判决，判令李某

于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清偿宋某 50 万元借款。

该判决生效后，宋某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，执行过程中宋某发现李某没有任

何财产可供执行，却发现杨某名下有财产，于是宋某向法院申请追加杨某为该案

件的被执行人。

二、争议焦点

第一种意见认为，在执行程序中，人民法院可以依照实体法的有关规定进行

实体审查，并直接作出是否可以直接追加的决定。

第二种意见认为，在执行程序中，人民法院不宜作出是否追加的决定，而应

该通过审判程序来确定是否可以追加。

三、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意见

2016 年 11 月 22 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《关于在执行工作中规范执行行为

切实保护各方当事人财产权益的通知》中规定“在执行程序中直接变更、追加被

执行人的，应严格限定于法律、司法解释明确规定的情形。各级人民法院应严格

依照即将施行的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、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

定》，避免随意扩大变更、追加范围。”

2016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的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、追加当事

人若干问题的规定》中规定追加被执行人的 18 种情形，但并未规定申请执行人

可以以债务为夫妻存续期间债务而直接追加债务人配偶为被执行人。

四、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判例

《上海瑞新恒捷投资有限公司与保定市满城振兴化工厂、王某某合同纠纷

一案》

五、结论

执行程序中追加被执行人，意味着直接通过执行程序确定生效法律文书列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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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被执行人以外的人承担实体法律责任，对各方当事人实体权利和程序权利都会

造成较大的影响。所以，追加被执行人必须遵循法定主义原则，仅限于法律或者

司法解释明确规定的追加范围，不能任意的扩大在执行程序中追加被执行人的范

围。

本案中宋某要求杨某应当承担其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之共同债务，请求执行法

院追加杨某为被执行人，不能得到法院支持，宋某应通过诉讼程序另行主张权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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